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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问题解答之十

087. 我公司在江苏省淮安市投资开设了一家宾馆，和香

港一设计公司签订了一份室内装饰设计合同，全部劳务由该

香港公司在香港完成，该公司在我国大陆设立机构、场所。主

管税务机关要求我们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但是，我公司财务

人员查阅了《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非贸易及

部分资本项目项下售付汇提交税务凭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发［2000］66号），该文件规定：发生在我国境外的各种劳务

费、服务费、佣金、保险费、赔偿费等，按照我国现行税法规定

不征税，在办理购付汇或从外汇账户中对外支付时，应提供当

地税务机关提供的不予征税的证明。请问该文件现在是否继

续有效？设计劳务是否应该免征所得税？

答：《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服务贸易等项

目对外支付提交税务证明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8］64

号）第八条规定，本通知自2009年1月1日起执行。《国家外汇管

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贸易及部分资本项目项下售付汇

提交税务凭证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1999］372号）、《国家税

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非贸易及部分资本项目项下售

付汇提交税务凭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66

号）、《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试行服务贸易对外

支付税务备案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8］8号）、《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服务贸易对外支付税收征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8］21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服务贸易对外支付税收

征管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税函［2008］258号）同时废止。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提供劳务所得，按

照劳务发生地确定其是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还是来源于

中国境外的所得。如果该香港公司全部在香港完成劳务，应属

于境外所得，不涉及企业所得税的扣缴。但是，企业所得税法

与营业税法对境内、境外劳务的界定不同。根据《营业税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如果提供或者接受条例规定劳务的单

位或者个人在境内，该劳务就属于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需要

按照《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扣缴其应缴纳的营业税。（王

学军）

088. 某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3月决定扩大生产，由公司5

位投资人于3月31日前追加投资。但由于投资人A的资金不能

到位，遂由公司代其向银行借款50万元，作为其追加的投资。

公司负责人和财务人员认为投资者投入的资金与银行借款都

是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为借款发生的利息支出应在税前列

支，这样处理是否正确？

答：企业为投资者追加投资而发生的借款利息不得在税

前列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投资者投资未到位而发生的

利息支出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312

号）规定，关于企业由于投资者投资未到位而发生的利息扣除

问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凡企业

投资者在规定期限内未缴足其应缴资本额的，该企业对外借

款所发生的利息，相当于投资者实缴资本额与在规定期限内

应缴资本额的差额应计付的利息，其不属于企业合理的支出，

应由企业投资者负担，不得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具体计算不得扣除的利息，应以企业一个年度内每一账面实

收资本与借款余额保持不变的期间作为一个计算期，每一计

算期内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按该期间借款利息发生额乘以该

期间企业未缴足的注册资本占借款总额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企业每一计算期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越该期间借款利息额伊

该期间未缴足注册资本额衣该期间借款额，企业一个年度内

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总额为该年度内每一计算期不得扣除的

借款利息额之和。（李伟毅）

089. 我公司是一家新开办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由于工

作需要，近期准备在公司行政管理办公室安装空调。请问，购

进空调时支付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吗？

答：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

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

应税劳务，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8］170号）规定，纳税人允许抵扣的固定资产进项税

额，是指纳税人2009年1月1日以后（含1月1日，下同）实际发

生，并取得2009年1月1日以后开具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上注明

的或者依据增值税扣税凭证计算的增值税税额。

因此，你公司为行政管理办公室所安装的空调，由于不是

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

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其购进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李伟毅）

090. 我公司是一家水产品加工企业，部分初加工的水产

品可享受企业所得税免税优惠。请问，应税产品与免税产品共

同负担的期间费用该如何分配？

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对企业从

事农产品初加工的所得项目给予免征企业所得税优惠，纳税

人对应税项目与减免税项目应分别核算，并将期间费用在应

税项目与减免税项目之间合理分摊。但是，现行税收政策尚未

明确规定农产品初加工企业的期间费用在应税项目与减免税

项目之间的具体分摊方法。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借鉴《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

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0号）中的有关规定。该

文件规定，期间共同费用的合理分摊比例可以按照投资额、销

售收入、资产额、人员工资等参数确定，上述比例一经确定，不

上旬窑59窑阴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得随意变更。在税收法律法规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之前，

企业可以暂按投资额、销售收入、资产额、人员工资等参数确

定分摊方法，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李伟毅）

091. 2008年某企业对部分列入固定资产管理的机器设备

进行了正常的报废清理，这些机器设备均已达到使用年限，在

清理过程中还发生了10万元的资产清理损失。由于相关资料

传递不及时，在2008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没有统计这项损

失，多缴了税款。2008年度所得税申报期已经过了，这项损失

能不能在2009年企业所得税申报时补扣？

答：根据《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税发

［2009］88号）的规定，企业固定资产达到或超过使用年限而正

常报废清理的损失，属于由企业自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应

按照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要求，做好资产损失的确认工作，并

保留好有关资产会计核算资料和原始凭证及内部审批证明等

证据，以备税务机关日常检查。企业发生的资产损失，应在按

税收规定实际确认或者实际发生的当年申报扣除，不得提前

或延后扣除。因各类原因导致资产损失未能在发生当年准确

计算并按期扣除的，经税务机关批准后，可追补确认在损失发

生的年度税前扣除，并相应调整该资产损失发生年度的应纳

所得税额。调整后计算的多缴税额，应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退

税，或者抵顶企业当期应纳税款。

所以，纳税人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反映

资产损失未能在发生当年准确计算并按期扣除的原因，得到税

务机关的认可后，在损失实际发生的2008年追补确认，调整

2008年的应纳税额，并要求税务机关退还多缴税款。（李伟毅）

092. 我公司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生产机械设备，

也接受一些安装天棚、屋顶等劳务。2008年我公司为一单位制

造安装了一个车棚，收入9万元左右。由于该单位不要增值税

发票，我公司只能到地税机关代开营业税发票并缴纳了营业

税，未申报缴纳增值税。2009年国税机关稽查时决定对此笔业

务追缴增值税，并按偷税处1倍罚款。请问国税机关这样处理

正确吗？

答：《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纳税人的下

列混合销售行为，应当分别核算货物的销售额和非增值税应

税劳务的营业额，并根据其销售货物的销售额计算缴纳增值

税，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的营业额不缴纳增值税；未分别核算

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货物的销售额：淤销售自产货物并

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的行为；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

其他情形。贵公司作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对于这项业

务，不管对方单位是否需要增值税发票，都应该缴纳增值税。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

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

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

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

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

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国税机关的处理是

正确的。（李伟毅）

093. 我公司属于国资委管理的企业集团，集团内部的企

业由于性质、规模、行业属性不同，执行的会计制度也不同，在

缴纳房产税时是否需要统一口径，全部将土地使用权的账面

价值并入所归属的房产项目统一计算房产税？

答：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2号）的规定，对依照房

产原值计税的房产，不论是否记载在会计账簿“固定资产”科

目中，均应按照房屋原价计算缴纳房产税。房屋原价应根据国

家有关会计制度规定进行核算。对纳税人未按国家会计制度

规定核算并记载的，应按规定予以调整或重新评估。你集团下

属的不同企业，如果确实根据规定执行不同的会计制度，则应

当按照相应制度的规定核算房产原价。不能出于规避税收的

需要，随意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会计制度。

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和《小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

购入的土地使用权，或以支付土地出让金方式取得的土地使

用权，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作为实际成本，并作为无形资产核

算，待该项土地开发时再将其账面价值转入相关在建工程。房

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商品房时，应将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全

部转入开发成本；企业利用土地建造自用项目时，将土地使用

权的账面价值全部转入在建工程成本。根据以上规定，在计算

城市房地产税时，应将当时缴纳的土地使用费一并计入房产

原值。另外，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外购土地的价值单独核

算的，不计入房产原值作为计算房产税的依据。（王学军）

094. 我公司为查账征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企业所得税

按照季度的实际利润额预缴。公司2009年一季度的会计利润

为-138万元；应弥补而未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为40万元。2009年

一季度未完工开发产品的预售收入为1 800万元，计税毛利率

为10%，预计利润为180万元。2009年一季度应当如何预缴企

业所得税？

答：对预收销货款，不论是在会计制度上，还是在企业所

得税法上，均不确认收入的实现。但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未

完工开发产品实行预售方式，预收款金额较大，如果按照企业

所得税法规定的收入确认原则计算征收企业所得税，就很容

易引起税收的大起大落。所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

得税处理办法》规定，对房地产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取得

的收入，应先按预计计税毛利率分季（或月）计算出预计毛利

额，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企业预缴所得税时，对于以前年

度的亏损，可以按利润总额减除以前年度待弥补亏损以及不

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后的余额预缴企业所得税。

由此可见，你公司2009年一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的计税

依据为2万元（180-138-40）。由此计算一季度应预缴的企业

所得税：淤属于小型微利企业的，应预缴企业所得税=2伊

20%=0.4（万元）；于不属于小型微利企业的，应预缴企业所得

税=2伊25%=0.5（万元）。（纪宏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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